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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阅读并熟知投诉须知，认可须知内容。本人承诺：对所递交材料及材料上签名的

真实性负责，会积极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调查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定义务。如不配

合，视为放弃投诉。政府部门文书送达方式，本人确认为：

□邮寄：送达地址及收件人

□短信：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

□其他：

投诉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递 交
情 况
记 载

投诉材料递交日期为 。

监察员（签字）：

如皋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

登

记

表

如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



劳动保障监察投诉须知

一、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投诉事项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且属于受理的劳动行政部门管辖。

2.投诉人不得委托他人填写、递交，且提供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有效证件。

3.投诉人应当提供明确的被投诉单位的相关信息，包括单位名称（不得填写简称）、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详细地址、联系电话等。如无法确认单位名称及详细

地址的，应当提供该单位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

4.投诉人应当提供与被投诉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发放的工作证、工资清单、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等，并对投诉请求事项负有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的义务。

5.对同一单位因同一事由引起的 5 人以上的集体投诉，应当推选并经全体人员书面授

权委托的 1-2 名职工为代表进行投诉。

二、下列情形当事人应当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1.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因承包、租赁、提供

劳务等发生的劳务纠纷。

2.家庭保姆、家庭钟点工与雇主的劳务纠纷，私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即劳务关系或建筑

工程、劳务承包分包关系等。

3.离退休返聘人员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与单位间的劳务纠纷。

4.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工资数额、加班费

有争议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赔偿等，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

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

5.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劳动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

举报、投诉的。

6.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等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受理范围的其他情形。

三、特别提醒：

1.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投诉事项无法定保密义务。

2.匿名投诉、未提供真实姓名的投诉以及未提供真实有效通讯方法导致无法与投诉人

联系的投诉，视为举报。

3.投诉人如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发生变更的，应书面告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否则将

承担不利后果。

4.投诉事项应简明扼要，涉及数额的应当写明计算方法。

5.根据《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等规定，投诉事项自投诉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行政调解处理。如调解不成功，转调查处理，或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或诉讼程序处理。

6.登记表应当使用碳素、蓝黑钢（水）笔填写或者打印，铅笔或蓝色圆珠笔填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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